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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报告

一、基本情况简介

法定中文名称：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承德银行）

法定英文名称： BANK  OF  CHENGDE  CO.,LTD.（缩写： 

BANK  OF  CHENGDE）

法定代表人：王振廷

注册及办公地址：承德市行政中心南侧世纪城三期 5号楼

邮    编：067000

联系电话：0314-2569300

传    真：0314-2569300

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800700685645N

金融机构编码：B1021H313080001

二、主要风险管理体系

本行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包括董事会、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

交易控制委员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总行风险合规部、总行内

审稽核部、总行其他管理部门、各分支机构。

董事会对本行全面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通过授权其下设的

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履行部分风险管理职能。监事会负

责本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高管层负责执行董事

会批准的全面风险管理战略、政策及程序，确保本行经营与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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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定批准的发展战略、风险偏好及其他各项政策相一致。总行风

险合规部作为本行风险管理牵头部门，负责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协

调工作。总行内审稽核部负责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评估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运行情况，监督风险管理制度和政策的执行情况。总行其他管

理部门是直接从事业务管理和风险管理的部门，是各类风险管理的

落地实施部门，按照部室职能和风险管理工作要求履行工作职责。

各分支机构是本机构业务经营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在总行各类风险

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下，按照业务政策和程序合法合

规开展工作。

（一）信用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本行信用风险管理目标是：通过明确风险管理战略及风险偏好、

健全组织架构、完善制度建设、优化资本配置，在可接受的风险范

围内，有效经营、管理信用风险，实现银行品牌价值的提升、股东

利益的最大化以及本地社会责任的践行。

本行制定了《承德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办法》，本着全面管理、

及时调整、成本与收益相匹配的管理理念，明确了组织架构、管理

职责以及管理流程等重大信用风险管理政策，有效防范和控制了信

用风险。

本行信用风险管理是全流程的风险管理，指对信用风险进行主

动识别、计量、监测、控制或化解的过程。

（二）市场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本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将市场风险控制在本行可以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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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之内，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收益最大化。本行制定了《承德银行

市场风险管理办法》，明确了市场风险管理的定义、目标、管理架

构、战略和原则、基本政策等内容，规定了市场风险的识别、计量、

监测和控制措施，制定了各类限额的内部审批程序和操作规程，并

且根据业务性质、规模、复杂程度和风险承受能力定期审查并及时

更新相应限额，保证市场风险管理有序开展。

（三）操作风险的管理目标、政策和流程

本行操作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管理操作风险以降低操作风险

导致的损失。

本行制定了《承德银行操作风险管理办法》，是由承德银行风

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批准发布的关于承德银行操作风险管

理的最根本的政策，明确了操作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要求和管理

框架，为全行实施操作风险管理确定了基调和方向。

为更好的识别、评估、监测、控制或缓释、报告操作风险，本

行建立了以下主要的操作风险管理流程：风险的识别与评估、风险

控制与监测、风险事件的损失计量、风险事件的报告。

三、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依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未并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范围应包括本行所有分支

机构，并表资本充足率的计算范围应包括本行以及符合《办法》规

定的本行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截至 2015年末，本行只有一

家被投资金融机构，名称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华商村镇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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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村镇银行”），该村镇银行为本行控股，

故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与财务并表范围无差异。

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投资机构名称 投资余额 持有股份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注册地

1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华商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140.00 3,768.00 50.65% 7,440.00 河北承德

合 计 — 3,140.00 3,768.00 — — —

采用扣除处理的被投资机构：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投资机构名称 投资余额 持有股份 持股比例 注册地 所属行业

1

围场满族蒙古族自

治县华商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3,140.00 3,768.00 50.65% 河北承德 金融业

合 计 — 3,140.00 3,768.00 — — —

本集团投资的金融机构不存在监管资本缺口，且报告期间集团

内不存在资本转移限制情况。

四、资本数量及构成

（一）监管资本项目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对应关系

序号 监管资本项目 对应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内容

1 核心一级资本 实收资本或普通股 股本 -

2 核心一级资本 资本公积 资本公积 -

3 核心一级资本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

4 核心一级资本 一般风险准备 一般准备 -

5 核心一级资本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

6 核心一级资本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

分
少数股东权益+调整项

调整内容见《办法》

第三章第三节

7 其他一级资本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

分
少数股东权益+调整项

调整内容见《办法》

第三章第三节

8 二级资本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贷款损失准备
调整内容见《办法》

第三章第一节

9 二级资本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

分
少数股东权益+调整项

调整内容见《办法》

第三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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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1 1.核心一级资本 372,308.03 381,750.15 

2     1.1 实收资本可计入部分 238,213.83 238,213.83 

3     1.2 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2,452.44 2,452.44 

4     1.3 盈余公积 41,670.70 41,670.70

5     1.4 一般风险准备 12,009.52 12,895.07

6     1.5 未分配利润 77,961.54 81,773.12

7     1.6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0.00 4,744.99 

8 1.7 其他 0.00 0.00 

9 2.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5,106.74 2,168.87

10     2.1 全额扣除项目合计 5,106.74 2,168.87

11
           2.1.1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

权) 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
1,966.74 2,168.87

12
           2.1.2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

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3,140.00 0.00

13     2.2 门槛扣除项目合计 0.00 0.00

14
2.2.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

的净递延税资产
10,111.53 10,646.06 

15

2.2.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

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依赖于银行

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

10,111.53 10,646.06 

16 3.其他一级资本 0.00 244.72 

17     3.1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0.00 244.72 

18 4.其他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0.00 0.00

19 5.二级资本 139,485.81 141,005.91 

20     5.1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金额 99,305.34 99,305.34 

21     5.2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40,180.47 41,038.80 

22     5.3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0.00 661.77 

23 6.二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0.00 0.00

24 7.资本净额 0.00 0.00

25     7.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67,201.29 379,581.28

26     7.2 一级资本净额 367,201.29 379,826.00

27     7.3 总资本净额 506,687.10 520,8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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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额与最低要求：权重法下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

备及限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1、权重法下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42,195.92 44,643.75 

2、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40,180.47 41,038.80 

3、权重法下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与限额的差额 2,015.45 3,604.95

4、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40,180.47 41,038.80 

（四）合格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序号 监管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普通股 二级资本工具

1 发行机构 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 适用法律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

监管处理

3

其中：适用《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
》过渡期规则

核心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4

其中：适用《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
》过渡期结束后规则

核心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5 其中：适用法人/集团层面 法人和集团层面 法人和集团层面

6 工具类型 普通股 合格二级资本债券

7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金额(单
位为万元，最近一期报告日) 238,213.83 99,305.34 

8 工具面值(单位万元人民币) 238,213.83 100,000.00

9 会计处理 股本 应付债券

10 初始发行日或募集日 2002 年 3 月 20 日 2015 年 11 月 26 日

11 是否存在期限 永续 存在期限

12 其中：原到期日 无到期日 2025 年 11 月 26 日

13 发行人赎回 否 是

14

其中：赎回日期(或有时间

赎

回日期)及额度

不适用

自发行之日起第 5 年后，如果

得到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可部

分或者全部赎回

分红或者派息

15
其中：固定或浮动派息/分
红

浮动 固定

16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指标 不适用 5.45%

17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红

或派息
完全自由裁量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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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机制 否 否

19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不适用 非累计

20 是否可转股 否 不适用

21 是否减记 否 是

22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记

触发点
不适用

触发事件指以下两者中的较早

者：①银监会认定若不进行减

记发行人将无法生存；②相关

部门认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

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支持发行

人将无法生存。

23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偿

顺序更高级的工具类型)
受偿顺序排在最后

受偿顺序排在存款人和一般债

权人之后

（五）实收资本

本行在报告期内增资 41,342.90万元，截至报告期末，本行实

收资本 238,213.83万元。

（六）本行在报告期间未发生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五、各级资本充足率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22% 10.33%

2.一级资本充足率 10.22% 10.33%

3.资本充足率 14.10% 14.17%

六、最低资本要求

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2.一级资本充足率 6%

3.资本充足率 8%

同时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本行应按要求计提储备资本，

为风险加权资产的 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此外，根据监管

要求，本行暂不计提逆周期资本和附加资本。

七、风险加权资产情况

（一）信用风险资本计量 

本行报告期内信用风险资本计量方法为权重法。权重法下信用

风险加权资产为表内资产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表外项目信用风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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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资产之和。

表内风险加权资产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

相关规定，采用不同的风险权重进行计量，风险权重在考虑资产和

交易对手的信用状况及质押保证后确定。对于表外风险敞口也采取

了相似的处理方法，并进行了适当调整，以反映其潜在损失情况。 

（二）市场风险资本计量 

本行报告期内采用标准法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为利率风险。利

率风险资本要求为一般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和特定风险资本要求之和。

本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为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 12.5 倍，即市场风

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 

（三）操作风险资本计量 

本行报告期内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未并表口径和并表口径操作

风险。 

（四）各项风险加权资产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报告期末风险加权资产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1.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254,618.35 3,324,143.02 

1.1内部评级法 - -

1.2权重法 3,254,618.35 3,324,143.02 

2.资产证券化资产 - -

3.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3,889.00 13,889.00 

4.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325,010.57 337,793.93 

5.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3,593,517.92 3,675,825.95 

八、信用风险暴露

（一）逾期及不良贷款的定义

逾期贷款是指债务人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含展期）归还本息的



9

贷款。

不良贷款是指商业银行按照监管部门《贷款分类风险指引》、

《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

、损失五类，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二）不良贷款余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不良贷款余额 25,472.98 26,037.75

（三）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及报告期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本年减少

项 目
年初账面余

额
本年计提

转回
转出及核

销

年末账面余

额

贷款损失准备（本行） 52,650.15 15,353.89 0.00 335.14 67,668.90

贷款损失准备（集团） 55,135.31 15,881.33 0.00 335.14 70,681.50

（四）风险缓释管理 

作为贷款全流程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行对风险缓释工作采

取统筹规划、全面管理、持续监控、客观审慎的管理政策，具体流

程包括缓释工具的准入及评估、风险计量、信息监控、系统建设等

重要环节，针对各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政策，确保全行信用

风险相对可控。

我行主要的风险缓释工具为商用房地产、居住用房地产、金融

质押品、应收账款和其他抵质押品，金融质押品包括存单、保证金、

票据等，其他抵质押品包括在建工程、采矿权、机器设备、交通运

输工具等。我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抵质押品管理制度，为抵质押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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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评估、审查、审批、贷后管理、清偿出库、清收处置等业务流

程各环节提供制度保障，我行本着合法性、有效性、审慎性、独立

性的原则，选取优质、合格抵质押品，综合利用重置成本法、现行

市价法等多种方法对抵质押品进行内部评估，同时参考权威评估机

构提供的评估价格，评估价值公允，抵押价值充足。同时，担保期

限均比照借款期限设定，不存在期限错配的情况，有效抵补风险暴

露。

保证人类型主要有信用担保机构、企业法人及组织、自然人等。

我行对保证人实行严格准入的政策，审查保证人主体资格，全面核

实保证人资产负债状况、资本运营实力、经营盈利能力等影响保证

人经营、发展的各项关键因素，确保保证人在合理范围内提供担保，

各保证人资信状况良好，保证担保足值、有效。

（五）表内信用风险暴露按交易对手分布

单位：万元人民币

风险暴露余额 未缓释风险暴露余额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本 行 集 团

  现金类资产 1,020,299.30 1,124,288.72 1,020,299.30 1,124,288.72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477,438.63 477,438.63 477,438.63 477,438.63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82,670.30 82,670.30 82,670.30 82,670.30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1,580,906.20 1,580,143.90 735,485.42 734,723.12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2,138,063.83 2,138,063.83 2,019,457.53 2,019,457.53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52,806.17 62,639.43 50,610.35 60,443.61 

  对个人的债权 270,321.98 345,227.88 255,919.58 330,825.48 

其他 605,419.28 610,497.61 605,419.28 610,497.61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合计 6,227,925.69 6,420,970.30 5,247,300.39 5,440,345.00 

（六）表外信用风险暴露

单位：万元人民币

转换前风险暴露 转换前风险暴露未缓释部分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本 行 集 团

表外信用风险资产 762,180.50  762,180.50 405,346.63 405,3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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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表内信用风险暴露按风险权重划分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风险暴露余额 未缓释风险暴露余额
风险权重

本 行 集 团 本 行 集 团

0% 1,920,732.56 2,024,721.98 1,920,732.56  2,024,721.98 

20% 1,106,696.91 1,106,704.22 438,990.48 438,997.79 

25% 133,240.34 133,240.34 123,198.52 123,198.52 

50% 1,865.10 1,865.10 1,865.10 1,865.10 

75% 321,263.05 406,002.21 304,664.83 389,403.99 

100% 2,734,008.36 2,737,782.55 2,447,729.53 2,451,503.72 

250% 10,111.53 10,646.06 10,111.53 10,646.06 

1250% 7.84 7.84 7.84 7.84

合 计 6,227,925.69 6,420,970.30 5,247,300.39 5,440,345.00 

（八）表外信用风险暴露按风险权重划分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转换前风险暴露 转换前风险暴露未缓释部分
风险权重

本 行 集 团 本 行 集 团

0% 360,833.87 360,833.87 4,000.00 4,000.00 

25% 2,193.00 2,193.00 2,193.00 2,193.00

75% 8,742.27 8,742.27 8,742.27 8,742.27 

100% 390,411.36 390,411.36 390,411.36 390,411.36

合 计 762,180.50 762,180.50 405,346.63 405,346.63 

九、操作风险暴露和评估

本行使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依照巴塞尔新资

本协议基本指标法规则，操作风险资本覆盖银行整体业务规模以及

相应的操作风险暴露。操作风险资本要求见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资本要求
项 目

本 行 集 团

操作风险 26,000.85 27,023.51 

十、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暴露和评估

本行的利率风险主要包括来自商业银行业务的结构性利率风险

和其资金交易头寸的风险。生息资产和付息负债重定价日的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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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率风险的主要来源。

本行在付息负债管理上强化成本控制，在生息资产管理上建立

与付息负债匹配的期限结构和利率结构，优化资产负债组合管理，

积极开发中间业务和非利率敏感性金融产品，降低利率风险对本行

经营的影响。

本行采用敏感性分析衡量利率变化对公司净利息收入的可能影

响。净利息收入的敏感性分析是基于以下分析的有关资产和负债的

利率风险敞口而计算得出的。基于以下假设：（1）除活期存款外，

所有在三个月内及三个月后但一年内重新定价或到期的资产和负债

均假设在有关期间中间重新定价或到期；（2）活期存款和央行存款

准备金利率保持不变：（3）收益率曲线随利率变化而平行移动；

（4）资产和负债组合并无其他变化。由于基于上述假设，利率增减

导致本行净利润出现的实际变化可能与敏感性分析的结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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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期末资产和负债的重新定价日或到期日（较早者）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资 产 项 目 已逾期或不计息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合  计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

款项 
17,798.96 1,106,489.76 -              - -               - -                1,124,288.72

存放同业款项 - 90,707.60 - - - - - 90,707.60

拆出资金 - - - - - - 2,548.54 2,548.5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756,399.93 - - - - - 756,399.93

发放贷款和垫款 24,158.76 1,988,248.79 372,017.32 153,396.39 29,058.58 62,064.82 91,746.46 2,720,691.1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744,545.41 - - - - 20,768.65 765,314.06

持有至到期投资 - 196,733.79 77,178.07 52,952.16 111,371.45 78,239.33 333,283.90 849,758.70

资产合计 41,957.72 4,883,125.28 449,195.39 206,348.55 140,430.03 140,304.15 448,347.55 6,309,708.67

吸收存款 17,658.33 4,255,332.22 201,603.79 296,260.73 424,188.38 29,052.37 -                5,224,095.8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384,650.00 - - - - - 384,650.0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存、拆放款项
- 258,190.98 - - - - - 258,190.98

应付债券 -                     -                  -                -                   -                -                99,305.34 99,305.34

负债合计 17,658.33 4,898,173.20 201,603.79 296,260.73 424,188.38 29,052.37 99,305.34 5,966,242.14

利率风险敞口 24,299.39 -15,047.92 247,591.60 -89,912.18 -283,758.35 111,251.78 349,042.21 343,4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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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集团于资产负债表日按当日资产和负债进行利率敏感

性分析结果。

单位：万元人民币

利息净收入敏感性
利率基点变化

本期 上期

上升 100个基点 9,174.13 4,098.19 

下降 100个基点 -9,174.13 -4,098.19 

十一、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本行通过包括风险评估、压力测试、资本规划等环节的评估，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其中风险评估是对主要

风险管理框架和各实质性风险的评估；压力测试是测试在统一情景

下各类风险的不利变动对银行资本充足情况的影响；资本规划是在

预测正常和压力情景下资本充足率的基础上，将不同情境下的资本

需求与可用资本、监管资本要求等进行比较分析，提出相应的管理

规划及措施，使银行资本充足水平、业务规划和资金规划达到动态

平衡。通过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持续提升内部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

水平，确保本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得到识别和计量、资本水平与风险

偏好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为银行加强风险和资本管理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

十二、资本规划

资本规划方面，根据监管政策及经营环境变化、总体发展战略、

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偏好等因素，本行动态调整资本规划，以指导

全行资本管理工作。本行资本规划管理的目标为：一是保持较高的

资本质量和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我行发展战略规划实施，满足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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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要求；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本补充机制，坚持内源性增长为主、

外源性融资为辅的资本补充机制；三是不断优化资本结构，降低筹

资成本，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四是充分识别、计量、监测、缓释和

控制各类主要风险，确保资本水平与面临的风险及风险管理水平相

适应；五是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本运营效率，保障各项业务可持

续发展。

十三、薪酬情况

（一）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的权限

薪酬委员会主要职责为：（1）拟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

标准和程序，提请董事会决定；（2）审核推荐董事人选的任职资格

和条件，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3）审核行长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人选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4）拟订董事、监

事的薪酬分配办法，提交董事会审议；（5）拟订本行高级管理人员

的业绩考核和薪酬分配办法，经董事会同意后负责组织实施；（6）

提出对董事薪酬分配方案的建议，提交董事会审议；（7）提出对监

事薪酬分配方案的建议，提交董事会审议；（8）评价本行绩效考核

制度和薪酬制度的执行情况等。

（二）薪酬政策特点、审议情况

承德银行薪酬管理体系体现了“以岗定级，以级定薪、按绩取

酬”的特点。薪酬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当前经济环境、经营效益、

市场定位及风险偏好，以谨慎经营、激励约束并重为原则，充分发

挥了薪酬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中的导向作用，并按监管要求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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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薪酬政策如何与当前和未来的风险挂钩

薪酬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考虑了当前和未来的风险因素。一是

将员工的薪酬水平与其担任的岗位、承担的职责和风险挂钩，并根

据岗位特点，制定不同的绩效考核方案；二是在考核指标中，设置

对贷款不良率、内控合规、案件防控等多项考核内容，并将其分解

至各级机构及个人；三是对高级管理层人员及对风险管控有直接影

响的关键岗位人员实行延期支付及追索扣回制度，延付期限一般为

三年，对规定的期限内风险损失超常暴露的情况，一经发现，立即

停止支付相关人员的延期支付工资，并根据核实的风险损失，对不

足部分将进行追索。

（四）薪酬水平如何与银行绩效挂钩

承德银行薪酬体系主要由基本薪酬和可变薪酬两部分构成，基

本薪酬与员工的日常工作等挂钩；可变薪酬与机构的经营效益及员

工业绩及贡献度挂钩。

（五）根据长期绩效调整薪酬水平的方法

承德银行对各级机构设置的关键绩效指标包括经营效益、资产

质量、客户管理、发展转型、风险合规、机构建设、工作履职、团

队建设和内部满意度等。现有的各项指标已不同程度的体现了本行

对机构、员工长期绩效的考量，并通过其与薪酬水平和支付期限挂

钩，实现长期绩效对薪酬水平的调整。

（六）可变薪酬使用的支付工具类别及使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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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本行目前仅采取现金支付（银行转账入卡）

的方式支付可变薪酬。


